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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发行注册落实函”）已收

悉。苏文电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苏文电能”、“公

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保荐人”）对发行

注册落实函所涉及的问题认真进行了逐项核查和落实，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招股说明书中一致。 

本回复报告中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所列示的相关单项数据直接

计算得出的结果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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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 

关于电力工程建设业务。申报材料显示，报告期各期发行人电力

工程建设业务收入占比分比为65.29%、66.64%、68.93%和72.01%；对

于项目合同金额确定的项目，发行人采用实际成本占预计总成本的完

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对于项目合同金额不能确定的项目，发行人以

成本平转确认收入或不确认收入；成本构成中，分包成本约占电力工

程建设业务成本的50%；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实现收入的电力工程建设

项目分别为184个、332个、397个和277个。 

请发行人：（1）说明报告期各期合同金额确定项目、合同金额不

确定项目以成本平转确认收入与不确认收入的项目合同数量与金额；

说明存在合同金额不确定的原因，与合同金额确定项目的内容、客户

的主要区别，该类合同金额的确定方式，是否符合行业惯例；（2）说

明评估项目预计总成本的相关内控与执行情况，举例说明预计总成本

的确认过程，如何保障预计总成本的准确性；说明报告期各期电力工

程建设项目超过预计总成本、变更预计总成本的具体情况并说明原因

及合理性；说明聘请立信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评估未完工项目的已

完成工作量的评估过程、方法与结论，评估报告能否客观反映未完工

项目的已完成工作量；（3）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合同金额前二十大项目

的名称、合同金额、合同签署日期、开工日期、完工日期、截至2020

年上半年末的累计完工进度、累计毛利率以及报告期各期的收入与毛

利率情况，是否存在毛利率波动较大的跨期项目，如存在，请说明原

因及合理性；（4）说明报告期各期电力工程建设业务项目的平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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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验收、决算周期，报告期各期项目验收与决算的依据，相关依据

是否客观、公允；说明各类业务是否存在追加工作量或审价后补价或

核减的情形，若存在请说明收入确认的依据，该等合同金额的变化对

各期产生的财务影响；（5）详细说明原材料、劳务外包相关的工程成

本核算方式，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说明报告期各期电力工程建设

业务月度收入情况，结合原材料耗用、劳务外包占实际成本的比例变

动说明月度收入变动的合理性，是否存在通过控制项目成本支出调节

收入的情况。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说明报告期各期合同金额确定项目、合同金额不确定项目以成本平转确

认收入与不确认收入的项目合同数量与金额；说明存在合同金额不确定的原因，

与合同金额确定项目的内容、客户的主要区别，该类合同金额的确定方式，是否

符合行业惯例； 

（一）说明报告期各期合同金额确定项目、合同金额不确定项目以成本平转

确认收入与不确认收入的项目合同数量与金额 

1、合同金额确定项目、合同金额不确定项目相关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电力工程施工业务中合同金额确定项目和合同金额不确定项

目（包括暂定价合同和仅约定单价合同）的相关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个 

项目 具体分类 
合同

数量 

合同数

量占比 
合同金额 

合同金

额占比 

收入确认

金额 
占比 

2020 年 1-6 月 

电力工程

施工业务 

合同金额明确

的项目 
173 60.70% 64,226.69  100.00%  22,664.58  59.94% 

合同金额不明

确的项目 
112 39.30%        -        -  15,150.29  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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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285 100.00% 64,226.69  100.00% 37,814.87  100.00% 

2019 年度 

电力工程

施工业务 

合同金额明确

的项目 
261 66.08% 75,068.37 100.00% 44,497.42 65.22% 

合同金额不明

确的项目 
134 33.92% - - 23,732.74 34.78% 

小计 395 100.00% 75,068.37 100.00% 68,230.16 100.00% 

2018年度 

电力工程

施工业务 

合同金额明确

的项目 
230 68.86% 78,225.75 100.00% 38,118.94 85.71% 

合同金额不明

确的项目 
104 31.14% - - 6,356.18 14.29% 

小计 334 100.00% 78,225.75 100.00% 44,475.12 100.00% 

2017年度 

电力工程

施工业务 

合同金额明确

的项目 
136 71.58% 43,703.24 100.00% 27,009.97 87.75% 

合同金额不明

确的项目 
54 28.42% - - 3,772.33 12.25% 

小计 190 100.00% 43,703.24 100.00% 30,782.30 100.00% 

注：报告期内对于合同金额不确定的电力工程项目，发行人预计成本能够得到补偿，按照

既定收入确认政策，采用平转的方式确认收入，不存在不确认收入的项目。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工程业务的快速发展，公司工程合同数量快速增长，公

司工程合同主要由合同金额明确的项目构成，该类项目对应合同数量分别为136

个、230个、261个和173个，合同数量逐年上升，合同数量占比分别为71.58%、

68.86%、66.08%和60.70%，合同数量占比略有下降，对应合同金额分别为

43,703.24万元、78,225.75万元、75,068.37万元和64,226.69万元，合同金额规模整

体有所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工程业务收入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收入主要由合同金额明确

的项目构成，占比分别为87.75%、85.71%、65.22%和59.94%，2019年和2020年1-6

月公司合同金额明确的工程项目收入占比下降，主要系（1）随着公司项目经验及

品牌影响力的提升，公司获取的暂定价或需审价的大型项目增加，2017-2019年和

2020年1-6月，合同金额不明确的工程项目（平转项目）中当期收入确认大于100万

的项目合计收入分别为2,785.11万元、4,339.07万元、21,668.81万元和13,226.62万

元，占当期工程收入的比例分别为9.05%、9.76%、31.76%和34.98%，呈快速增长

趋势；（2）公司2019年和2020年1-6月平转项目收入较之前两年大幅增加，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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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1）报告期内，公司对国网及其附属企业实现工程收入分别为6,787.40万

元、6,114.71万元、22,496.70万元和12,512.72万元，2019年和2020年1-6月公司来自

国网及其附属企业获取的项目增加，该类项目一般会先签署暂定价合同再经项目

审价后最终确认合同价格；2）报告期内，公司来自路劲地产、新城集团、绿城地

产三家大型房地产客户的平转项目的收入分别为1,453.99万元、1,043.68万元、

7,891.72万元和3,767.17万元，2019年和2020年1-6月前述大型房地产客户平转项目

收入较之前两年大幅增加，推动房地产客户整体平转收入金额较之前两年大幅提

升；3）2019年以来，公司自工商业企业承接的大型变电站、光伏发电等工程项目

中，合同金额不确定的工程项目逐步增多，从而导致2019年和2020年1-6月工商业

客户平转收入金额较之前两年大幅提升。 

报告期各期，公司合同金额不确定的工程项目按客户类型划分的收入金额及

占比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类型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收入金额 占比 收入金额 占比 收入金额 占比 收入金额 占比 

国网及其附属

企业 
5,717.56 37.74% 7,650.03 32.23% 2,803.14 44.10% 1,546.73 41.00% 

房地产 4,689.63 30.95% 10,083.08 42.49% 3,013.00 47.40% 2,154.00 57.10% 

工商业企业 4,210.33 27.79% 4,156.33 17.51% 475.56 7.48% 71.60 1.90% 

工程技术与设

计服务 
250.89 1.66% 28.04 0.12% 52.19 0.82% - - 

政府机构、市

政公用 
281.88 1.86% 1,815.26 7.65% 12.28 0.19% - - 

合计 15,150.29 100.00% 23,732.74 100.00% 6,356.18 100.00% 3,772.33 100.00% 

2、发行人合同金额不确定的项目中不存在不确认收入的项目 

报告期内对于合同金额不确定的电力工程项目，发行人预计成本能够得到补

偿，按照既定收入确认政策，采用平转的方式确认收入，不存在不确认收入的项

目。 

首先，发行人在电力工程项目招投标或者合同洽谈过程中，会根据项目具体

施工要求和以往项目执行经验，对项目预计成本进行测算，如果项目测算后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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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高于预计收入或者对于客户开发不存在战略意义的项目，公司会选择主动放

弃相关项目承揽。 

其次，发行人在报告期各期末对于合同金额不确定项目执行以下程序： 

（1）对于当期未完工的平转项目，根据期末确定的预计总成本与项目开工时

估算的预计总成本进行比较。对于预计总成本差异超过5%的项目，发行人根据合

同约定单价和最新的工作量情况重新计算预计收入，对于预计总成本差异未超过

5%的项目，发行人将采用合同暂定价或根据合同约定的单价、预估的工作量计算

的结果作为预计收入，再将预计收入与期末确定的预计总成本进行比较，确认是

否存在预计成本高于预计收入导致预计成本无法得到补偿的情况。 

（2）对于当期完工但尚未审价的平转项目，发行人根据合同约定单价和实际

工作量计算预计收入，再将预计收入与项目实际成本进行比较，确认是否存在实

际成本高于预计收入导致预计成本无法得到补偿的情况。 

最后，从项目实际执行来看，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执行的电力工程项目中仅有9

个项目存在亏损，亏损金额仅22.89万元，对公司利润影响较低。 

（二）说明存在合同金额不确定的原因，与合同金额确定项目的内容、客户

的主要区别，该类合同金额的确定方式，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1、电力工程签署总价金额不确定的合同，属于行业常见现象，符合行业习惯 

公司承做的电力施工项目包括合同金额确定的项目和合同金额不确定的项

目，其中合同金额确定的项目签署固定总价合同，合同金额不确定的项目签署固

定单价合同（包括暂定价合同和仅约定单价合同），上述两类合同类型均为行业

内常见的合同约定形式，符合《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的规定，符合行业

惯例。 

2、合同金额确定的项目和合同金额不确定的项目的在合同形式差异上主要体

现在合同价格的确认方式 

合同金额确定的项目签署固定总价合同，合同金额不确定的项目签署固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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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合同（包括暂定价合同和仅约定单价合同）。 

固定总价合同系发行人与客户约定好施工内容和工程结果，待工程完工且达

到客户要求的既定工程结果后，经客户验收完成合同履约义务，客户按照合同约

定的价格及支付条件与发行人结算工程款项；而固定单价合同系发行人按照合同

约定工程内容进行施工，待工程完工验收后，客户执行审价程序，对于实际工作

量进行审核确认，按照客户实际审核并经发行人认可的工作量与合同约定工作量

对应单价确定经审价的合同总价，客户按照经审价的合同总价与发行人结算工程

款项。 

项目分类 合同类型 项目举例 合同价格约定条款 

合同金额确定

的项目 
固定总价合同 

淮安新城吾悦广场供电

工程 

本合同采取总价包干方式，合同总额

（含税）3,384.02万元，税率10%，

不含税价3,076.38万元 

合同金额不确

定的项目 

固定单价合同（暂

定价合同） 

无锡宜兴2017年配网提

升工程站所改造 

本项目工程签约合同总价暂定为

1,499.19万元，最终以竣工图工程量

和综合单价计算合同结算价格 

固定单价合同（仅

约定单价合同） 

路劲4B地块供配电工

程 

本合同为单价合同，工程量按实结

算，单价为双方确认的价格 

从合同内容来看，固定总价合同与固定单价合同的主要区别在于合同价格的

确认方式，固定总价合同会直接约定合同总价，固定单价合同会在合同中确定各

类工作对应的合同单价，并约定最终合同总价待审价后确认。固定单价合同实质

是仅在合同中确定各项工作的单价，具体实施的工作量待工程审价后确认，进而

最终确认合同总价。固定单价合同按照合同是否约定预计工作量，分为暂定价合

同和仅约定单价合同，暂定价合同中按照合同约定的单价和预计工作量计算出合

同总价作为合同暂定价，而仅约定单价合同在合同中未约定预计工作量，仅体现

各工作对应单价，因此无暂定的合同总价，仅约定单价合同报告期内极少出现。 

3、项目签署的合同类型主要由客户决定，不同客户、不同项目会选择不同的

合同类型，国网及其附属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固定单价合同 

对于电力工程项目最终签署的合同类型，主要是由客户选择。从客户选择来

看，固定总价合同侧重于其工程采购成本的施工前管控，固定单价合同则侧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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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采购成本的施工过程和完工后管控。对于具体工程项目合同签署前，如果客

户前期准备充分、成本核算精细，中标合同总价在预估测算范围内，客户可选择

固定总价合同；反之客户会选择固定单价合同。 

在实际业务中，不同客户会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自身建设工程项目成本管控

情况和内部控制流程等因素，选择不同的合同类型，公司承接的国网及其附属企

业的电力工程项目主要为配电网建设项目，对于此类项目国网及其附属企业基于

自身内控流程考虑更加倾向于履行审价流程，选择固定单价合同；而房地产客户

在实际业务中，综合考虑项目规模、成本管控、项目实施方式等多种因素后，选

择签署固定总价或固定单价合同，在合同类型的选择上没有明显规律性，以路劲

地产为例，2017年公司执行路劲地产固定总价合同6个、固定单价合同4个，2018

年公司执行路劲地产固定总价合同14个、固定单价合同8个，而2019年公司执行路

劲地产固定总价合同5个、固定单价合同17个,2020年1-6月公司执行路劲地产固定

总价合同8个、固定单价合同5个。 

二、说明评估项目预计总成本的相关内控与执行情况，举例说明预计总成本

的确认过程，如何保障预计总成本的准确性；说明报告期各期电力工程建设项目

超过预计总成本、变更预计总成本的具体情况并说明原因及合理性；说明聘请立

信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评估未完工项目的已完成工作量的评估过程、方法与结

论，评估报告能否客观反映未完工项目的已完成工作量； 

（一）说明评估项目预计总成本的相关内控与执行情况，举例说明预计总成

本的确认过程，如何保障预计总成本的准确性； 

1、项目预计总成本的相关内控与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建立了完善的项目预计总成本内控制度，涵盖预计总成本编

制、调整等控制过程，具体如下： 

（1）预计总成本编制 

合同预计总成本是指为完成工程合同预计会发生的相关成本及费用，包括从

施工队伍进场至合同完成所应发生的、与执行合同有关的成本及费用，包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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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人工成本、分包成本和其他费用。 

公司工程技经部根据历史采购情况，编制各类材料、设备、分包等采购的内

部指导价，并由采购核价专员根据最新采购价予以更新，作为预计总成本编制的

价格依据。 

在获取业务信息后，安装建设事业部会组织工程技经部、项目经理、市场

部、法务、财务部进行项目价值评估，分析包括项目资金来源、业主资信、竞争

对手、项目技术难点等确认投标预算成本，合理确定项目报价。 

项目承接后，项目经理需将与项目预计总成本确认相关的工程量清单等资料

上报工程技经部，由工程技经部考虑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优化施工工艺、优化

施工组织措施等，并结合现场施工条件，以最近的采购内部指导价为基础编制

《项目预计总成本表》，最终经工程技经部负责人审核和财务部审批后，流转至

财务部作为核算依据。 

（2）预计总成本调整 

公司对项目预计总成本实行动态管理、定期调整的办法。公司每年6月和12月

对于未完工的电力工程建设项目，如因实际工作量发生变更等原因，导致预计总

成本与初始预计总成本偏差超过±5%，则公司需调整预计总成本，并启动审批程

序。由项目经理将预计总成本调整相关资料上报工程技经部，工程技经部对预计

总成本进行调整，经项目经理、工程技经、安装事业部负责人、财务部负责人审

批同意后，方可变更，变更后的预计总成本作为该项目的最新核算依据。项目实

施中涉及的原始数据一经审核和确认，不得随意更改。 

综上，报告期内发行人建立了项目预计总成本相关内控制度，预计总成本编

制、调整等相关内控均得到有效执行。 

2、举例说明预计总成本的确认过程，如何保障预计总成本的准确性 

（1）预计总成本未发生调整的案例 

以玉山花园二期供配电工程项目为例（该项目为报告期内合同金额固定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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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项目中合同金额最大且已完工的项目，合同金额为2,346.00万元），该项目预计

总成本的确认过程如下： 

该项目于2017年6月开工，2018年3月完工。项目承接后，项目经理将施工图

纸、合同约定的工程量清单等上报工程技经部，工程技经部根据施工图纸复核确

定最终的工程量清单，将项目成本拆分成施工费和材料费两部分，由工程技经部

根据最新的采购指导价编制《项目预计总成本表》，其中：施工费=合同工程量*

本期施工费指导价格；材料费=合同材料量*本期工程材料指导价格，经上述计算

确认该项目预计总成本为1,751.80万元。2017年末，发行人对该项目预计总成本重

新预估为1,718.84万元，较开工当期预计总成本偏差在5%以内，发行人未对预计总

成本进行调整。该项目于2018年3月完工，实际成本为1,764.15万元，预计总成本

与实际成本差异率仅为0.70%。 

在该项目预计总成本编制过程中，工程技经部对工程量清单进行了复核，结

合最新的采购指导价，按照公司预计总成本编制规则，编制《项目预计总成本

表》，后经工程技经部负责人审核和财务部审批后，确认该项目预计总成本，从

而保障了该项目预计总成本的准确性。 

（2）预计总成本发生调整的案例 

以嘉卜线迁移工程设计施工工程为例（该项目为报告期内变更预计总成本的

合同金额最大的项目，合同金额为1,292.00万元），该项目预计总成本的变更过程

如下： 

该项目2018年6月开工，2019年12月完工，开工当期编制预计总成本为954.41

万元。2018年末，发行人对该项目预计总成本重新预估为940.61万元，较开工当期

预计总成本偏差在5%以内，发行人未对预计总成本进行调整。2019年施工方案发

生变更，原方案对“42-47号杆线路”的地面架空线路拆除，采用地下管沟铺设，

施工过程中由于地下工业管道复杂，该段地面架空路线不进行拆除，利用原有线

路，减少了地下管道拆除成本，导致实际工作量发生重大变化。2019年6月末，发

行人对该项目预计总成本重新预估为730.26万元，较上期预计总成本偏差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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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需对预计总成本进行变更。该变更经项目经理、工程技经、安装事业部负责

人、财务部负责人审批确认。该项目实际成本为726.57万元，变更后预计总成本与

实际成本差异率仅为-0.50%。 

在该项目预计总成本变更过程中，工程技经部对预计总成本变更原因进行了

复核，后经项目经理、工程技经、安装事业部负责人、财务部负责人审批同意

后，对该项目预计总成本进行调整，从而保障了该项目预计总成本的准确性。 

（二）说明报告期各期电力工程建设项目超过预计总成本、变更预计总成本

的具体情况并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1、报告期各期电力工程建设项目超过预计总成本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完工的采用完工进度确认收入的跨期电力工程建设项目有

74个，其中实际成本超过预计总成本的项目有34个，假设上述34个项目在报告期

各期末均按完工时实际成本替换各期末预计总成本计算完工进度，对2017-2019年

度和2020年1-6月的收入影响金额分别为-19.82万元、0.68万元、-18.14万元和37.28

万元, 对净利润影响分别为-16.85万元、0.58万元、-15.42万元和31.69万元。 

上述34个实际成本超过预计总成本的项目中，实际成本与预计总成本差异率

超过5%且合同金额超过100万元的项目有10个，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含税） 

开工时

间 

完工时

间 

期末预计

总成本 

实际成

本 

差异

金额 
差异率 差异原因 

溧阳华府晶园

3#地块公建 
 936.07  2017.10 2018.3  665.70   701.26  35.56  5.34% 

由于实际采购价与预计总成本编制

采用的采购指导价存在差异，导致

预计总成本与实际成本差异率略高

于 5% 

常州欣盛半导体

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110KV 变电

所 

 750.00  2019.10 2020.6  465.60   495.95  30.35  6.52% 

因 2020 年 2 月疫情期间施工项目

较少，该项目在此期间施工所分摊

的人工成本较高，导致预计总成本

与实际成本差异 6.52%，按 2020

年 3 月单位工时分摊的人工成本测

算，2 月份多分摊的人工成本为

8.55 万元，扣除此因素后，成本差

异率为 4.68%。 

路劲城 2B 低压  503.33  2018.11 2019.6 267.92   298.12  30.21  11.27% 项目于 2018 年末开工，当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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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线 进度仅为 1.69%，按采购指导价编

制的预计总成本与后期实际采购存

在偏差 

新城保利天地电

力配套土建工程 
 389.98  2017.10 2018.12  292.40   307.89  15.50  5.30% 

该项目对 7 个变电所加装防火窗，

导致实际成本与预计总成本差异略

高于 5% 

路劲城二期用户

变工程 
 315.04  2017.9 2018.2  236.62   260.51  23.89  10.10% 

为加速推进项目，缩短项目工期，

公司增加施工投入，导致预计总成

本与实际成本存在一定差异 

天宁吾悦广场

10KV 临电 
228.00 2017.12 2018.7 145.67 176.16 30.49 20.93% 

工程完工后按照客户要求，拆除临

时用电的高压柜及箱变设备，导致

成本投入增加 

张家港滨港御园

公建 
 148.30  2018.7 2019.11  107.92   161.52  53.59  49.66% 

新签增补协议，增补合同为 79.41

万元 

牛塘长虹路及厚

余泵站 10KV 配

电房总包 

 141.63  2018.9 2019.4  88.65   105.89  17.24  19.45% 

由于施工现场河道清淤和水面施工

作业量较大，施工成本增加，导致

预计总成本与实际成本存在一定差

异 

张家港碧桂园滨

河广场三、四标

项目 

 139.00  2018.4 2019.9  103.56   136.67  33.12  31.98% 
新签增补协议，增补合同为 60 万

元 

巨贤合成材料用

户变安装工程 
 127.33  2017.11 2018.6  81.31   85.90   4.59  5.64% 

由于实际采购价与预计总成本编制

采用的采购指导价存在差异，导致

预计总成本与实际成本差异率略高

于 5% 

2、报告期各期电力工程建设项目变更预计总成本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采用完工进度确认收入的电力工程建设项目中预计总成本变

更的项目有12个，具体情况请见下表。假设上述12个项目在报告期各期末均按调

整后的最新预计总成本替换各期末预计总成本计算完工进度，对2017-2019年和

2020年1-6月的收入影响金额分别为23.31万元、31.20万元、-54.51万元和0.00万

元，净利润影响金额分别为19.81万元、26.52万元、-46.33万元和0.00万元。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含税）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首次预计

总成本 

最新预计

总成本 
差异 差异率 变更原因 

嘉卜线迁移工程设计

施工工程 
1,292.00 2018.6 2019.12 954.41 730.26 -224.15 -23.49% 

原方案对“42-47 号杆线路”的地

面架空线路拆除，采用地下管沟铺

设，施工过程中由于地下工业管道

复杂，该段地面架空路线不进行拆

除，利用原有线路，减少了地下管

道拆除成本，导致预计总成本下降 

G59 麒麟科技园（供 573.27 2018.10 2020.3 348.61 415.01 66.40 19.05% 由于项目实施周期长，材料价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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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配套土建） 上涨以及项目实施中，地面对变电

站承载负荷不足，加增混凝土底

板，导致预计总成本增加 

新城保利天地电力配

套土建工程 
389.98 2017.10 2018.12 292.4 307.41 15.01 5.13% 

该项目对 7 个变电所加装防火窗，

导致预计总成本增加 

安徽华铂二期 35KV

变电站工程 
1,100.00 2017.11 2018.12 738.46 252.82 -485.65 -65.76% 

2017 年签订的合同于 2018 年拆分

成工程项目（合同金额 322 万元）

和设备项目（合同金额 778 万

元），导致该电力工程项目预计总

成本下降 

天宁吾悦广场 10KV

临电 
228.00 2017.12 2018.7 145.67 181.42 35.76 24.55% 

工程完工后按照客户要求，拆除临

时用电的高压柜及箱变设备，导致

成本投入增加，预计总成本增加 

G05 梅龙湖（供电配

套土建） 
186.33 2019.4 2020.6 109.72 120.87 11.15 10.16% 

与原方案相比，该项目实施中电缆

井抬高且原有部分管沟与雨污管道

冲突，导致重复施工，致使预计总

成本增加 

璞樾钟山大区用户变

出线工程 
153.62 2018.7 2019.9 106.88 93.25 -13.64 -12.76% 

原方案在变电所出线部分用排管出

线，在施工中改为电缆沟出线，节

省排管成本，导致预计总成本下降 

张家港滨港御园公建 148.30 2018.7 2019.11 107.92 163.28 55.36 51.29% 
新签增补协议，增补合同为 79.41

万元 

张家港碧桂园滨河广

场三、四标项目 
139.00 2018.4 2019.9 103.56 135.21 31.65 30.56% 

新签增补协议，增补合同为 60 万

元 

南京新城广闳房地产

（保利） 
110.75 2017.9 2018.11 76.77 58.37 -18.40 -23.97% 

该项目方案优化，减少出线间隔，

断路器合并，减少设备投入金额，

导致预计总成本降低 

城市中央一期示范区

管沟 
25.19 2017.7 2018.8 19.52 15.83 -3.70 -18.96% 

该项目修改方案，减少电缆井 2 处

和管沟，导致预计总成本减少 

常州市防雷设施检测

所 23kW 光伏发电项

目 

11.00 2017.11 2018.12 7.00 8.31 1.31 18.71% 

原计划直接屋顶架设，实施中由于

光伏板高度不足，为提高光伏发电

效率，在光伏支架下增加水泥墩，

导致预计总成本增加 

（三）说明聘请立信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评估未完工项目的已完成工作量

的评估过程、方法与结论，评估报告能否客观反映未完工项目的已完成工作量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电力工程项目中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的未完工

项目，其完工进度的准确性将影响报告期各期的利润，为进一步验证发行人此类

项目完工进度的准确性，申报会计师在报告期各期末聘请了立信国际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信国际”）对发行人采用完工百分比核算的期末未完工项目的

已完成工作量进行审核，审核项目收入占采用完工百分比核算的期末未完工项目

比例均在97%以上，审核项目在工作量法下的完工进度与累计成本法占比计算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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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进度的差异都在5%以内。 

立信国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工程项目造价咨询，

具体过程、方法和结论如下： 

1、获取公司工程项目合同、已完成工作量清单等资料，查阅合同中有关工程

造价确定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以此确定建设工程项目造价咨询的重点； 

2、实施现场踏勘并对项目已完成工程量进行计量复核后，确认项目已完成工

作量的实际数据； 

3、根据合同约定的该项目各项工作对应的单价及经现场踏勘确认的各项工作

的实际已完成工作量，汇总计算确定该项目整体已完成的合同造价金额，根据该

项目已完成合同造价金额与合同约定总金额确认项目完工进度。 

4、汇总各项目已完成合同造价金额及项目完工进度，并出具咨询报告。 

以2020年6月末未完工的常宝特种专用管材生产线车间变项目为例，该项目为

固定总价合同，合同金额796万元，项目建设地点为常州金坛开发区，公司负责其

车间变电的电气设备、安装及送电，建设规模包括车间变电站两座，17台变压器

以及相应高低压开关柜。 

立信国际的工程造价审核人员事先获取发行人提交的工程项目合同、已完成

工作量清单等资料，查阅合同中有关工程造价确定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并于2020

年6月29日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踏勘。在确认项目地址与合同约定一致后，对合同

项目内容逐一进行核对，确认项目中管胚穿孔低压负荷中心：进线柜1台，出线柜

4台；连轧常化低压负荷中心：进线柜1台，出线柜4台，联络柜1台；张减冷床低

压负荷：进线柜1台，出线柜4台，联络柜1台；公辅低压负荷：进线柜1台，出线

柜4台；辅传整流变：进线柜1台，出线柜2台；预精整负荷1：进线柜1台；水处理

低压负荷1：进线柜1台，出线柜3台；水处理低压负荷2：进线柜1台，出线柜2

台；电容及变压器：12套，以上设备基本安装就位，其余项目未施工、电力系统

未调试等。以上已完工程造价合计536.15万元，占合同总金额比例为67.36%，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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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了咨询报告。该项目按工作量法确认的完工进度为67.36%，发行人会计核算采

用投入法计算确认的完工进度为62.98%，进度差异为4.38%。 

综上，立信国际的工程造价评估咨询工作是依据建设工程行业的专业标准进

行，具体实施方法和过程独立、合理，相关专项报告能客观反映未完工项目的已

完成工作量。 

三、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合同金额前二十大项目的名称、合同金额、合同签署

日期、开工日期、完工日期、截至2020年上半年末的累计完工进度、累计毛利率

以及报告期各期的收入与毛利率情况，是否存在毛利率波动较大的跨期项目，如

存在，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一）报告期内公司合同金额前二十大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合同金额前二十大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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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

号 

客户 

名称 

项目 

名称 

合同金

额 

合同签署

/中标日

期 

开工日

期 
完工日期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6 月 2020 年 6 月末 

当期收

入 

当期毛

利率 

当期收

入 

当期毛

利率 

当期收

入 

当期毛

利率 

当期收

入 

当期毛

利率 

累计完

工进度 

累计毛

利率 

1 

常州以联西

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烯望家园居配

工程 
10,579.37 2020.3 2020.4 未完工        785.93  27.83% 8.51% 27.83% 

2 

常州九洲裕

光新能源有

限公司 

前黄渔光互补

二期 40 兆瓦光

伏项目 

 7,696.30  2017.12 2018.2 2018.6   7,089.79  16.95%     100.00% 16.95% 

3 

常州九洲裕

光新能源有

限公司 

前黄渔光互补

一期 30 兆瓦光

伏项目 

 6,093.45  2016.9 2016.10 2017.9 4,643.74  18.36%       100.00% 17.45% 

4 

常州西太湖

科技产业园

管理委员会 

西太湖园区基

础设施（电

网）110kV 进

线工程 

 5,901.26  2020.4 2020.5 未完工        176.95  0.00% 4.98% 0.00% 

5 

常州万泽天

海置业有限

公司 

万泽太湖城二

期项目供配电

工程 

 5,267.49  2018.12 2019.10 未完工      13.82  0.00%  0.36  0.00% 0.44% 0.00% 

6 

常发置业(江

苏）有限公

司 

珑玥花园一期

工程 
 5,175.97  2019.11 2019.11 未完工      127.95  25.73% 1,651.87  25.67% 37.48% 25.67% 

7 
常州绿城置

业有限公司 

玉兰广场 D 地

块供配电工程 
 4,780.31  2019.2 2019.4 2020.4     2,171.38  0.00%  750.68  0.00% 100.00% 0.00% 

8 
常州绿城置

业有限公司 

玉兰广场 A 地

块 
 4,124.54 2017.3 2017.4 2017.12 3,614.28  14.23%  101.52  115.86%     100.00% 17.01% 

9 

常州金坛金

能电力有限

公司 

长荡湖北路供

电管沟工程 
 3,866.65  2018.7 2018.10 未完工    0.62  0.00% 1,475.62  0.00%  539.41  0.00% 94.6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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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常州金坛金

能电力有限

公司 

雅居乐 B04 地

块正式用电 
 3,665.96  2019.4 2019.4 2020.6      296.79  0.00% 3,066.47  39.64% 100.00% 36.14% 

11 

淮安新城亿

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淮安新城吾悦

广场供电工程 
 3,384.02  2018.12 2018.12 2019.12    0.64  0.00% 3,075.74  25.21%   100.00% 25.20% 

12 

宣威市晶科

光伏发电有

限公司 

云南宣威

27.568MW 光

伏发电项目 

 3,340.78  2019.7 2019.9 2020.5     1,195.67  0.00% 1,387.77  0.00% 100.00% 0.00% 

13 

苏州新赫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石榴江南院子

项目电力工程 
 3,215.67  2019.12 2020.4 未完工        3.77  0.00% 0.25% 0.00% 

14 

泰安新城悦

盛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山东泰安吾悦

广场 
 3,179.34  2019.10 2019.12 未完工      197.93  0.00% 1,221.48  0.00% 69.24% 0.00% 

15 

常州劲雅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城市万象一期

居配 
 2,790.08  2019.7 2019.11 未完工      4.12  0.00% 1,257.74  0.00% 75.38% 0.00% 

16 

那坡县晶科

电力有限公

司 

广西那坡

15MW 光伏发

电项目 

 2,661.67  2019.7 2019.8 2019.12     2,058.36  0.00%   100.00% 0.00% 

17 

常州金坛金

能电力有限

公司 

雅居乐 C01、

C02 地块正式

用电 

 2,592.65  2018.4 2018.5 2019.11    70.66  0.00% 2,058.54  34.07%   100.00% 32.94% 

18 

常州晋陵电

力实业有限

公司 

太湖湾旅游度

假区电力规划

工程 

 2,518.00  2020.4 2020.4 未完工        635.90  0.00% 41.32% 0.00% 

19 
江苏恒联置

业有限公司 

玉山花园二期

供配电工程 
 2,346.00  2017.3 2017.6 2018.3  273.78  15.56% 1,839.73  16.67%     100.00% 16.53% 

20 

常州路劲宏

承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城市主场二期

居配总包工程 
 2,307.90  2017.7 2017.7 2018.2 1,880.56  20.58%  197.85  46.78%     100.00% 23.08% 

注：上表累计毛利率为零的项目为尚未完工或者已完工未审价的合同金额不确定的项目，对于此类项目发行人按照成本平转确认收入，

待审价完成后确认剩余收入和项目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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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合同金额前二十大项目中毛利率波动较大的跨期项目分析如下： 

1、前黄渔光互补一期30 兆瓦光伏项目、 雅居乐B04地块正式用电项目和雅居乐C01、C02地块正式用电项目为合同金

额不确定项目（均为暂定价项目），前期以成本金额平转确认收入，毛利率为零，审定后按审定结算价确认收入，毛利在审

定当期确认； 

2、玉兰广场A地块项目2017年毛利率为14.23%，2018年毛利率为115.86%，累计毛利率为17.01%，差异原因系2018年签

订了增补协议，在合同基础上增加造价112.69万元（含税金额），2018年确认收入101.52万元，而该项目实际结算成本较预

计总成本调减16.10万元（差异率为4.27%），从而导致2018年毛利率高达115.86%； 

3、 城市主场二期居配总包工程项目2017年毛利率为20.58%，2018年毛利率为46.78%，累计毛利率为23.08%，差异原因

系该项目于2018年完工，实际总成本与预计总成本的差异（实际成本较2017年预计总成本减少52.45万元，差异率为3.18%）

在完工当年体现，从而导致2018年毛利率相对较高。 

（二）报告期内公司合同金额确定、跨期前十大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合同金额确定、跨期前十大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客户 

名称 

项目 

名称 
合同金额 

合同签

署日期 

开工日

期 
完工日期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6 月 2020 年 6 月末 

当期收

入 

当期毛

利率 

当期收

入 

当期毛

利率 

当期收

入 

当期毛

利率 

当期收

入 

当期毛

利率 

累计完

工进度 

累计毛

利率 

1 

常州金坛金

能电力建设

有限公司 

江南银行新增

13000KVA 变

压器线路工程 

1,200.00 2016.11 2017.5 2018.3 954.92  18.80% 65.70  49.86% -    - -    - 100.00% 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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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江苏恒联置

业有限公司 

玉山花园二期

供配电工程 
2,346.00 2017.3 2017.6 2018.3 273.78  15.56% 1,839.73  16.67% -    - -    - 100.00% 16.53% 

3 

常州路劲宏

承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城市主场二期

居配总包工程 
2,307.90 2017.7 2017.7 2018.2 1,880.56  20.58% 197.85  46.78% -    - -    - 100.00% 23.08% 

4 

常州星源新

能源材料有

限公司 

常 州 星 源

110KV 变 电

所总包工程及

部分车间变安

装工程 

1,868.00 2018.4 2018.5 2019.5 -    - 1,283.94  16.82% 478.45  63.44% -    - 100.00% 29.48% 

5 

常州西太湖

科技产业园

管理委员会 

嘉卜线迁移工

程设计施工工

程 

1,292.00 2018.4 2018.6 2019.12 -    - 9.49  17.02% 1,154.47  37.85% -    - 100.00% 37.68% 

6 
江苏上弘置

业有限公司 

华 府 晶 园

4#、19#商业

变 

2,174.20 2019.1 2018.12 2020.6 -    - 253.95  0.00% 1,422.51  42.51% 318.21  37.42% 100.00% 36.29% 

7 

常州金坛金

能电力有限

公司 

金坛金玺天郡

供配电工程土

建部分 

1,260.15 2019.1 2019.3 2020.3 -    - -    - 918.62  36.48% 212.35  31.85% 100.00% 35.61% 

8 

江苏保利宁

恒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G05 梅 龙 湖

（居配红线+

用户变） 

1,068.44 2019.4 2019.5 2020.6 -    - -    - 832.53  28.42% 147.69  55.68% 100.00% 32.53% 

9 

常发置业(江

苏）有限公

司 

珑玥花园一期 5,175.97 2019.11 2019.11 未完工 -    - -    - 127.95  25.73% 1,651.87  25.67% 37.48% 25.67% 

10 

常州以联西

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烯望家园居配

工程 
10,579.37 2020.3 2020.4 未完工 -    - -    - -    - 785.93  27.83% 8.51% 27.83% 

报告期内，公司合同金额确定、跨期前十大项目中毛利率波动较大的跨期项目分析如下： 

1、常州星源110KV变电所总包工程及部分车间变安装工程项目，因高压GIS及110kv变压器全部为ABB原装设备，设备

安装及调试难度大、工艺要求高，项目实施初期考虑将此部分安装业务对外分包，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随着公司项目安装经

验的积累和能力的提升，公司将此部分安装改为自行安装，从而导致实际成本较预计总成本有所降低（2018末预计总成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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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5.01万元，实际成本为1,242.90万元，差异率10.26%），此部分差异在项目结束当期确认，导致项目结束当期毛利率较

高； 

2、嘉卜线迁移工程设计施工工程，因施工方案发生变更，原方案对“42-47号杆线路”的地面架空线路拆除，采用地下管

沟铺设，施工过程中由于地下工业管道复杂，该段地面架空路线不进行拆除，利用原有线路，减少了地下管道拆除成本，从

而导致实际成本较预计总成本有所降低（2018年末预计总成本为954.41万元，实际成本为726.57万元，差异率23.87%），此

部分差异在项目结束当期确认，导致项目结束当期毛利率较高； 

3、华府晶园4#、19#商业变项目于2018年12月中标，合同于2019年1月签署，由于客户工期较紧，公司在中标后开工建

设，由于正式合同尚未签署，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在2018年12月平转确认收入，毛利率为零；待合同签署后按照完工百分

比法确认收入，2019年和2020年1-6月，该项目毛利率各期差异不大。 

4、江南银行新增13000KVA变压器线路工程、城市主场二期居配总包工程、G05梅龙湖（居配红线+用户变）三个项目

均为首年开工次年完工的项目，项目执行周期不长，由于项目执行初期预计总成本因后期实际采购中材料价格变化、施工天

数增减、分包商结算价格变动等各类原因，导致项目预计总成本与实际总成本存在少量差异（三个项目差异率依次为

2.42%、1.50%、5.04%），公司将差异确认于项目结束的当期，导致此类项目不同年度间毛利率存在一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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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报告期各期电力工程建设业务项目的平均实施、验收、决算周期，

报告期各期项目验收与决算的依据，相关依据是否客观、公允；说明各类业务是

否存在追加工作量或审价后补价或核减的情形，若存在请说明收入确认的依据，

该等合同金额的变化对各期产生的财务影响； 

（一）说明报告期各期电力工程建设业务项目的平均实施、验收、决算周

期，报告期各期项目验收与决算的依据，相关依据是否客观、公允 

报告期内，受项目性质、工程规模、客户类型和审结流程等因素的影响，公

司各电力工程项目的实施周期、验收周期、合同金额不确定的项目的决算周期也

有所不同，平均实施周期约6个月、平均验收周期约1个月、合同金额不确定的项

目的平均决算周期约7个月。报告期内，公司电力工程项目验收依据为业主方盖章

的竣工单，决算依据为业主方和公司共同盖章的审价单，相关依据客观、公允。 

报告期各期已完工的收入前十大项目实施周期、验收周期和决算周期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当期 

收入 

收入 

占比 

开工 

日期 

完工 

日期 

竣工日

期 

审价 

日期 

实施周

期 

验收周

期 

决算 

周期 

2020 年 1-6 月 

1 
雅居乐 B04 地块正式

用电 
3,066.47  8.11% 2019.4 2020.6 2020.6 2020.6 

15 个

月 
1 个月 1 个月 

2 
云南宣威 27.568MW

光伏发电项目 
1,387.77  3.67% 2019.9 2020.5 2020.5 

尚未审

定 
9 个月 1 个月 尚未决算 

3 

内蒙古华耀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10KV 变电

所 

1,026.49  2.71% 2020.3 2020.6 2020.6 2020.9 4 个月 1 个月 4 个月 

4 
九洲新世界 0203 地块

二期（2.5 期） 
 972.01  2.57% 2019.12 2020.6 2020.6 - 7 个月 1 个月 

固定总价 

无需决算 

5 湖滨二号电力工程  871.00  2.30% 2017.5 2020.5 2020.5 - 
37 个

月 
1 个月 

固定总价 

无需决算 

6 
万豪酒店专变及商业

专变项目 
 766.06  2.03% 2020.1 2020.6 2020.6 - 6 个月 1 个月 

固定总价 

无需决算 

7 
玉兰广场 D 地块供配

电工程 
 750.68  1.99% 2019.4 2020.4 2020.4 

尚未审

定 

13 个

月 
1 个月 尚未决算 

8 

优力（常州）质量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

35KV 用户变项目 

 682.70  1.81% 2019.12 2020.6 2020.6 - 7 个月 1 个月 
固定总价 

无需决算 

9 
常州欣盛半导体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110KV
 632.98  1.67% 2019.10 2020.6 2020.6 - 9 个月 1 个月 

固定总价 

无需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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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当期 

收入 

收入 

占比 

开工 

日期 

完工 

日期 

竣工日

期 

审价 

日期 

实施周

期 

验收周

期 

决算 

周期 

变电所工程 

10 
城市中央三期公建项

目 
 620.30  1.64% 2019.8 2020.3 2020.3 - 8 个月 1 个月 

固定总价 

无需决算 

 合计 10,776.46 28.50%        

2019 年 

1 
淮安新城吾悦广场供

电工程 
3,075.74  4.51% 2018.12 2019.12 2019.12 - 

13 个

月 
1 个月 

固定总价 

无需决算 

2 
雅居乐 C01、C02 地

块正式用电 
2,058.54  3.02% 2018.5 2019.11 2019.11 2019.12 

19 个

月 
1 个月 2 个月 

3 
广西那坡 15MW 光伏

发电项目 
2,058.36  3.02% 2019.8 2019.12 2019.12 

尚未审

定 
5 个月 1 个月 尚未决算 

4 
诺贝丽斯 35KV 变电

所增容工程 
1,699.99  2.49% 2019.3 2019.12 2019.12 - 

10 个

月 
1 个月 

固定总价 

无需决算 

5 
碳元光电电力工程总

包项目 
1,508.00  2.21% 2019.1 2019.5 2019.5 - 5 个月 1 个月 

固定总价 

无需决算 

6 
江苏星源 110KV 主变

项目 
1,332.61  1.95% 2019.3 2019.6 2019.6 - 4 个月 1 个月 

固定总价 

无需决算 

7 
嘉卜线迁移工程设计

施工工程 
1,154.47  1.69% 2018.6 2019.12 2019.12 - 

19 个

月 
1 个月 

固定总价 

无需决算 

8 
星宇智能制造产业园

110KV 变电站 
1,148.18  1.68% 2019.4 2019.7 2019.7 - 4 个月 1 个月 

固定总价 

无需决算 

9 淮海工学院增容 1,010.45  1.48% 2018.12 2019.6 2019.6 2020.7 7 个月 1 个月 14 个月 

10 路劲城 4B  969.21  1.42% 2019.4 2019.12 2019.12 
尚未审

定 
9 个月 1 个月 尚未决算 

 合计 16,015.55 23.47%        

2018 年 

1 
前黄渔光互补二期 40

兆瓦光伏项目 
7,089.79  15.94% 2018.2 2018.6 2018.6 2018.12 5 个月 1 个月 7 个月 

2 
九洲新世界 0203 地块

二期（2.2、2.3 期） 
1,995.97  4.49% 2017.12 2018.12 2018.12 - 

13 个

月 
1 个月 

固定总价 

无需决算 

3 
玉山花园二期供配电

工程 
1,839.73  4.14% 2017.6 2018.3 2018.3 - 

10 个

月 
1 个月 

固定总价 

无需决算 

4 常州配网自动化项目 1,339.77  3.01% 2016.8 2018.12 2018.12 2018.12 
29 个

月 
1 个月 1 个月 

5 
玉兰广场 E 地块居配

总包工程 
1,238.59  2.78% 2018.7 2018.12 2018.12 - 6 个月 1 个月 

固定总价 

无需决算 

6 
玉兰广场 D、E 地块

供电接入工程 
1,122.72  2.52% 2018.3 2018.12 2018.12 - 

10 个

月 
1 个月 

固定总价 

无需决算 

7 
城市印象三、四期公

建项目 
1,081.38  2.43% 2018.9 2018.12 2018.12 - 4 个月 1 个月 

固定总价 

无需决算 

8 东方日升车间变工程 1,011.82  2.28% 2018.6 2018.12 2018.12 - 7 个月 1 个月 
固定总价 

无需决算 

9 凤凰湖西苑三期  905.74  2.04% 2017.12 2018.9 2018.9 - 10 个 1 个月 固定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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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当期 

收入 

收入 

占比 

开工 

日期 

完工 

日期 

竣工日

期 

审价 

日期 

实施周

期 

验收周

期 

决算 

周期 

月 无需决算 

10 
常州大学西太湖校区

110KV 变电所 
 898.02  2.02% 2018.1 2018.6 2018.6 - 6 个月 1 个月 

固定总价 

无需决算 

 合计 18,523.53 41.65%        

2017 年 

1 
前黄渔光互补一期 30 

兆瓦光伏项目 
4,643.74  15.09% 2016.10 2017.9 2017.9 2017.12 

12 个

月 
1 个月 4 个月 

2 玉兰广场 A 地块 3,614.28  11.74% 2017.4 2017.12 2017.12 - 9 个月 1 个月 
固定总价 

无需决算 

3 路劲城 3B 1,765.02  5.73% 2017.1 2017.6 2017.6 2017.6 6 个月 1 个月 1 个月 

4 车和进 1,081.08  3.51% 2017.1 2017.10 2017.10 - 
10 个

月 
1 个月 

固定总价 

无需决算 

5 
丹阳配网（2016 四季

度） 
 980.10  3.18% 2017.1 2017.6 2017.6 2017.6 6 个月 1 个月 1 个月 

6 
贺尔碧格 10KV 用电

工程 
 638.74  2.08% 2017.6 2017.12 2017.12 - 7 个月 1 个月 

固定总价 

无需决算 

7 
无锡雅居乐二期（广

盈） 
 612.75  1.99% 2016.9 2017.11 2017.11 - 

15 个

月 
1 个月 

固定总价 

无需决算 

8 长虹路线路迁移项目  543.23  1.76% 2016.4 2017.3 2017.7 2017.7 
12 个

月 
5 个月 1 个月 

9 
姜堰 2017 配网(第一

批) 
 541.66  1.76% 2017.4 2017.12 2017.12 2017.12 9 个月 1 个月 1 个月 

10 
赣江路南电缆管沟项

目 
 522.86  1.70% 2017.4 2017.12 2017.12 2018.4 9 个月 1 个月 5 个月 

 合计 14,943.45 48.55%        

（二）说明各类业务是否存在追加工作量或审价后补价或核减的情形，若存

在请说明收入确认的依据，该等合同金额的变化对各期产生的财务影响 

报告期内，对于合同金额不确定的项目在审价后不存在补价或核减的情形；

对于合同金额确定的项目，少量项目因执行过程中客户追加工作量，导致项目合

同金额发生增补，该等合同金额的变化对报告期各期工程收入的影响均不足2%，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

额 

增补 

金额 

收入

确认

依据 

当期收入 

财务影响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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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玉兰广场 A

地块 
4,011.85   112.69 

增补

协议 
-  101.52 3,614.28 

2018 年工程收入

增加 101.52 万元 

2 
江苏星源

110KV 主变 
1,288.00   164.54  

增补

协议 
- 1,332.61    

2019 年工程收入

增加 159.95 万元 

3 

贺尔碧格

10KV 用电

工程 

 709.00   503.88  
增补

协议 
-   458.08   638.74  

2018 年工程收入

增加 458.08 万元 

4 

苏地 2016-

WG-72 项目

二期工程 

 154.34   18.78  
增补

协议 
-  157.54    

2019 年工程收入

增加 17.23 万元 

5 
张家港滨港

御园公建 
 148.30   79.41  

增补

协议 
-  82.19   125.65   

2019 年工程收入

增加 72.85 万元 

6 

张家港碧桂

园三四标公

建配电工程 

 139.00   60.00  
增补

协议 
-  112.97   68.44   

2019 年工程收入

增加 55.05 万元 

7 

强生（苏

州）光伏项

目 

 100.00   24.83  
增补

协议 
-  114.53    

2019 年工程收入

增加 22.78 万元 

8 
美的地产临

时电源工程 
 45.00   49.00  

增补

协议 
-   58.71   26.38  

2018 年工程收入

增加 44.55 万元 

 合计 6,595.49  1,013.13  - - 1,799.84  812.40  4,279.40  - 

五、详细说明原材料、劳务外包相关的工程成本核算方式，是否符合会计准

则规定；说明报告期各期电力工程建设业务月度收入情况，结合原材料耗用、劳

务外包占实际成本的比例变动说明月度收入变动的合理性，是否存在通过控制项

目成本支出调节收入的情况。 

（一）详细说明原材料、劳务外包相关的工程成本核算方式，是否符合会计

准则规定 

对于工程项目原材料（材料及设备）成本核算，发行人以经项目现场经理签

字确认的出库单为工程项目原材料的领用依据，并结合项目经理按照项目实际工

作量编制《工程项目工程量周报表》，进一步确认工程项目材料领用情况，据此

确认工程项目的直接材料成本，并于当期结转计入当期主营业务成本。项目实施

中，为保证设备及材料的存放安全，项目经理会在接近安装日期才办理领用，若

领用的原材料未能使用完毕，项目经理会实施退库，仓库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定

期盘点在库材料及工程项目现场材料，根据实际盘点数据对原材料领用数据进行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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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实施中，对于存在劳务分包的工程项目，发行人先根据公司《采购

管理制度》的规定，开展询价和比价流程后确定劳务分包商，并与其签订合同。 

在分包工作开始后，对于分包工作尚未完成的工程项目，发行人一般会在每

季度末与分包商一起就该季度已完成的实际工作量进行测量、核对，并根据分包

合同约定的对应单价，由双方确定该季度劳务分包商实际已完成工作量对应的分

包金额，编制结算单并经双方确认，发行人据此归集计入相应工程项目的“合同

履约成本”（原准则为工程施工-合同成本），并于当期结转计入当期主营业务成

本。 

因此，发行人原材料、劳务分包相关的工程成本确认方法合理合规，确认依

据充分，工程项目归集的原材料、劳务分包成本均在发生当期结转至主营业务成

本，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二）说明报告期各期电力工程建设业务月度收入情况，结合原材料耗用、

劳务外包占实际成本的比例变动说明月度收入变动的合理性，是否存在通过控制

项目成本支出调节收入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电力工程项目按月度统计的收入、成本及其构成情况变动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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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月度收入变动的合理性分析 

（1）电力工程项目收入确认与工程建设投入成本直接相关，公司成本变动与

收入变动趋势相一致 

公司电力工程项目中对于合同金额固定的项目采用百分比确认收入，而完工

百分比又与当期成本直接相关；对于合同金额不固定的项目采用成本平转确认收

入，因此公司电力工程项目收入确认与工程建设投入成本直接相关。从上表可见

公司成本变动与收入变动的趋势相一致。 

（2）电力工程项目收入变动主要呈现季度末大幅增加的情形，与分包成本的

核算方式有关 

报告期内，公司电力工程成本主要由分包成本、原材料（材料及设备）成本

构成，二者合计成本占比95%以上。其中，材料及设备在领用出库后计入工程成

本，并于当月结转计入主营业务成本；在分包工作开始后，对于分包工作尚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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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工程项目，发行人一般会在每季度末与分包商一起就该季度已完成的实际工

作量进行测量、核对，并根据分包合同约定的对应单价，由双方确定该季度分包

商实际已完成工作量对应的分包金额，编制结算单并经双方确认，于季度末结转

计入主营业务成本，因此跨季度的分包项目会呈现出其分包成本在季度末集中体

现，导致季度末分包成本金额增加，分包成本比例上升，从而导致公司成本在季

度末快速增加，进而推动公司收入在季度末呈现大幅增长的情形。 

（3）电力工程项目在半年末和年末收入增速快于成本增速，与工程项目集中

在半年末和年度结算有关 

对于合同金额不确定的项目，公司在结算前采用平转方式确认收入，待工程

审价结算、合同金额确认后，公司根据经审价确认的合同金额确认合同毛利。工

程行业结算时间一般集中在半年末和年末，这是工程行业的普遍现象，因此，在

半年末和年末，伴随着相关平转工程项目的结算、毛利率的确认，公司收入的增

速会快于成本增速。 

（4）部分月份收入、成本变动原因分析 

2017年6月，公司成本与收入大幅上升，主要是由于路劲城3B在5月底土建完

成，6月设备材料进场安装，于月底整体完工并与分包商完成结算；丹阳配网工程

及长虹路线路迁移工程受当地供电公司停电计划影响集中在6月份实施；玉兰广场

A地块土建管沟部分当月完成并与分包商结算；江南银行数据中心的11个变电所中

有6个具备进场安装条件，于6月份设备进场并完场安装；无锡雅居乐二期（广

盈）按照项目进度要求，高低压柜进场安装；赣江路南电缆管沟项目前期管沟开

挖完成并在6月份铺设电缆及管材。上述项目合计确认收入5,411.29万元，结转的

成本金额为4,505.72万元，收入及成本占当月的比例均超过50%。 

2018年2月，公司确认的收入及成本金额较高，主要系在进入2018年2月中旬

的传统春节假期前，公司实施的常州配网自动化、玉山花园二期供配电工程、前

黄渔光互补二期40兆瓦光伏项目及城市印象花园二期项目供配电工程等项目与分

包商在过年前完成结算（合计分包成本当月占比74.59%），相应地分包成本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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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从而导致成本金额及收入确认金额较高。 

2019年1月，公司确认的收入及成本金额较高，主要系一方面2019年2月初即

进入春节假期，分包商的结算相应地集中于2019年1月，即当月分包成本较高；另

一方面，由于实施的淮海工学院增容项目工期紧迫需在寒假期间完工，在1月将变

压器、高低压柜等设备发往现场完成安装；碳元光电电力工程总包按照项目进度

安排，将主体设备在1月份完成进场安装，上述原因均增加了项目成本支出，从而

导致当月收入确认金额较高。 

2019年10月，公司确认的收入及成本金额较高，主要是由于广西那坡15MW光

伏发电项目及云南宣威27.568MW光伏发电项目分片区施工，在10月新片区具备施

工条件开始大规模投入；长荡湖北路供电管沟工程、玉兰广场D地块供配电工程、

泰和之春用户变、溧水区110KV东屏变进线 溧东大道东段等项目部分分包商对应

的项目分包工作当月结束，公司与其完成分包结算；江苏星源10KV变电所2#车间

变增容项目及诺贝丽斯低压400V车间变工程，在10月份具备设备进场条件，变压

器、出线柜等设备进场安装。上述项目合计确认收入3,867.58万元，结转的成本金

额为3,594.83万元，收入及成本占当月的比例均超过50%。 

2020年6月，公司当月确认收入16,945.61万元，结转成本13,695.35万元,金额相

对较高。一方面，从当月完工或结算的项目来看，随着新冠疫情的影响降低，公

司延迟结算和实施的项目逐步恢复，该月份完成实施或审价结算的项目较多，确

认的收入为7,835.23万元、结转的成本金额为5,245.45万元；另一方面，从当月在

执行的项目来看，珑玥花园一期、城市万象一期居配、泰安吾悦广场大商业及住

宅供配电工程及太湖湾旅游度假区电力规划工程等大型项目分包结算较多、主体

设备进场安装，相应地成本支出为2,829.79万元，对应确认收入为3,089.64万元。 

2、公司对原材料、分包成本有严格的核算管控制度，不存在通过控制项目成

本支出调节收入的情况 

公司电力工程项目成本主要由分包成本、原材料（材料及设备）成本构成，

公司对前述成本有严格的内部管控制度和外部验证资料，能够保证成本确认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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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不存在通过控制成本支出调节收入的情形，具体如下： 

（1）从内部核算看，分包成本、原材料成本具有严格管控 

1）对于工程分包成本，发行人依据经分包商确认的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分包

合同的约定价格核算的分包金额，归集各工程项目的劳务分包成本并全部结转入

当期主营业务成本，从而确保分包成本核算进度与实际已完成的分包工作进度相

符。 

2）对于原材料成本，发行人依据经项目现场经理签字确认的出库单为工程项

目原材料的领用依据，并结合项目经理按照项目实际工作量编制《工程项目工程

量周报表》，进一步确认工程项目材料领用情况，若领用的原材料未能使用完

毕，项目经理会实施退库，仓库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定期盘点在库材料及工程项

目现场材料，根据实际盘点数据对原材料领用数据进行调整。 

发行人工程项目达到安装条件后，相关材料和设备才会出库运抵现场，材料

和设备进场后就实施安装，安装耗时也相对较短，以10KV用户工程为例，材料和

设备的安装时间通常为一周左右，工期紧急情况下可进一步压缩，因此发行人以

原材料出库单时点作为工程成本发生时点符合公司业务特点，具备合理性和准确

性。从施工行业来看，材料出库计入成本也是较为通行的做法，根据公开信息资

料，上市公司乐惠国际（直接材料按当期实际出库领用归集计入当期系统项目成

本）、中装建设（公司会计人员根据仓库保管员提供的当月原材料出库单分项目

核算工程施工成本）与发行人情况基本一致。 

（2）从外部佐证看，公司工程项目进度具有外部确认证据 

因发行人承做的电力工程建设项目均为在业主方指定的地点实施，该类项目

一般仅为整个工程项目（如企业厂区建设工程、房地产项目工程等）的一小部

分，具有专业性较强但建设周期相对较短的特点，对于委托方而言，其对于整个

工程中的电力工程建设项目基本采用“交钥匙工程”的管理模式，不会在项目建设过

程中特别聘请监理机构或者由委托方自行与发行人每月对项目已完成的工作量共

同进行实地测量确认并计算产出的进度，发行人无法获取每月已完成工作量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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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有效的外部证据据以确认履约进度，因此发行人采用投入法而不是产出法确认

工程履约进度。 

发行人在采用投入法确认工程履约进度时，为验证履约进度是否与工作量法

（即产出法）进度相当，采用了在各季度末将未完工的项目按投入法计算的完工

进度提交客户进行确认的方式，作为辅助的外部证据验证成本核算的准确性及投

入法下的履约进度是否与客户的认定相当。此外，为了进一步核实报告期各期利

润的准确性，申报会计师在报告期各期末聘请立信国际对发行人采用完工百分比

核算的期末未完工项目的已完成工作量进行审核，审核项目收入占采用完工百分

比核算的期末未完工项目比例均在97%以上，审核项目在工作量法下的完工进度与

累计成本法占比计算的完工进度的差异都在5%以内。 

从外部佐证依据看，分包成本、原材料成本是工程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而

公司工程收入是按照累计成本占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认完工进度，因此分包成

本、原材料成本对公司工程项目完工百分比的确认有一定的影响。对于各季度末

未完工的项目，发行人会与客户统一确认完工进度或形象进度，来外部验证成本

核算的准确性；加之，报告期各期末立信国际采用工作量法对发行人完工百分比

核算的未完工项目的完工进度进行审核，工作量法下审核的完工进度与发行人成

本法核算的完工进度差异较小，从而也能够间接验证公司作为工程项目成本主要

构成部分的分包成本、原材料成本核算的准确性。 

六、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履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1、取得了发行人电力工程建设业务的合同清单和收入明细表，查阅了电力工

程项目合同，对合同金额明确的项目和合同金额不明的项目的收入分类进行了复

核，对发行人管理层进行了访谈。 

2、获取了预计总成本相关内控制度，并对内控流程进行了控制测试；查阅了

发行人预计总成本明细表并对其进行了复核，对实际成本超过预计总成本以及变

更预计总成本的原因及合理性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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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看了立信国际执行工程项目造价咨询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了解了立信

国际执行工程造价咨询的具体实施过程、方法及结论形式；取得了立信国际出具

的专项造价咨询报告；获取了立信国际委派项目现场的专业人员的相关执业资格

及以往项目经验，评估其胜任能力；参与了相关项目的现场踏勘，抽样复核项目

已完成工作量对应造价是否计算准确。 

4、取得了发行人电力工程建设业务的合同清单和收入成本明细表，对合同金

额前二十大项目的毛利率变动较大的跨期项目进行了分析。 

5、查阅了发行人电力工程相关的竣工单、审价单等验收决算资料，统计了报

告期内发行人已完工项目的平均实施、验收、决算周期；取得了合同追加项目明

细表，查阅了相关增补协议，对追加后的财务影响进行了分析。 

6、了解发行人原材料、劳务外包相关的工程成本核算方式，并对发行人管理

层进行了访谈；获取了报告期各期电力工程建设业务收入成本明细账，并对月度

收入变动、成本变动和各月原材料耗用、劳务外包占实际成本的比例进行了分

析。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认为： 

1、电力工程签署金额不确定的合同，属于行业常见现象，符合行业习惯；项

目签署的合同类型主要由客户决定，不同客户、不同项目会选择不同的合同类

型，国网及其附属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固定单价合同；报告期内，发行人工程合同

主要由合同金额明确的项目构成，随着发行人对国网及其附属企业实现工程收入

的增长以及获取的暂定价或需审价的大型项目的增加，发行人合同金额不明确的

项目收入占比逐年提升。 

2、发行人电力工程项目预计总成本具备完善的内控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项目实际成本超过预计总成本、变更预计总成本的原因具有合理性；经测算，报

告期内发行人实际成本超过预计总成本、变更预计总成本的项目对发行人收入、

净利润影响较小。 

3、立信国际的工程造价评估咨询工作是依据建设工程行业的专业标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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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法和过程独立、合理，相关专项报告能反映发行人报告期各期末采用

完工百分比法核算的未完工项目的已完成工作量及产出法下的完工进度，可以合

理地用于与发行人采用的投入法下的完工进度进行比对，以印证报告期各期末发

行人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的未完工项目的完工进度的准确性。 

4、报告期内合同金额前二十大项目中毛利率波动较大的跨期项目，其毛利率

变动具备合理原因。 

5、报告期内发行人电力工程项目验收决算依据客观、公允，合同金额不确定

项目不存在审价后补价或核减的情形，合同金额确定项目存在少量追加工作量的

情形，该等合同金额的变化对报告期各期工程收入的影响均不足2%。 

6、发行人原材料、劳务分包相关的工程成本确认方法合理合规，确认依据充

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发行人电力工程项目月度收入变动有合理的

原因。发行人对原材料、分包成本有严格的核算管控制度，并通过季度末与客户

确认完工进度或形象进度的方式作为外部辅助证据，经立信国际对报告期各期末

发行人采用完工百分比核算的未完工项目的完工进度进行审核，审核的完工进度

与发行人成本法核算的完工进度差异较小，从而能够确认发行人不存在通过控制

项目成本支出调节收入的情况。 

问题2 

关于电力咨询设计业务的成本核算方法。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

发行人对电力咨询设计业务实行分项目、按月归集核算的方式进行成

本管理，除发生的勘察、设计外协等直接支出直接归入项目成本外，

其他的设计成本按照成本类别统一归集，并根据项目有效工时占比进

行分摊；业务的主要支出在成本结转前计入存货。 

请发行人：（1）披露电力咨询设计业务的项目有效工时核算方

法，如何划分同一项目人员在不同项目的有效工时，相关内部控制制

度与实施的有效性；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可比业务的成本核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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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发行人电力咨询设计业务成本核算的合理性；（2）说明如电力咨

询设计业务的相关成本支出在发生当期全部结转成本对报告期各期财

务数据的影响，发行人电力咨询设计业务的成本结转方式是否谨慎、

合理。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披露电力咨询设计业务的项目有效工时核算方法，如何划分同一项目人

员在不同项目的有效工时，相关内部控制制度与实施的有效性；对比同行业可比

公司可比业务的成本核算情况，说明发行人电力咨询设计业务成本核算的合理性 

（一）披露电力咨询设计业务的项目有效工时核算方法，如何划分同一项目

人员在不同项目的有效工时，相关内部控制制度与实施的有效性 

发行人根据工程规模、技术难度、工作地点等具体要求而有不同，参照《电

力工程专业设计工日定额》等行业相关标准及历史数据，制定了《设计事业部工

程过程管控制度》，并按项目性质、项目类型、项目规模、预算设计费金额等不

同拟定了各类项目所需标准工时数，形成了详细的有效工时确定制度。 

1、项目有效总工时的确定 

项目实施过程中，设计部各专业负责人以《设计事业部工程过程管控制度》

为基础，结合项目所在地域、项目性质、工程复杂程度、设计人员岗级系数等对

设计项目预估总工时数量，并安排设计人员进行相关设计工作。项目总工时系设

计人员工作成果填报及设计成本分摊的重要依据，在项目工作量不变化的情况下

原则上不调整。若实施过程中因方案变更、规程规范调整等因素，导致项目需要

调整有效工时，项目设计人员可填写《工时调整申请表》，并启动项目工时调整

审核程序，经专业负责人（或地区负责人）、部门负责人、技经部审核同意后，

方可实施变更。其他原始数据一经审核和确认，不得随意更改。 

2、有效工时的确定及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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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人员对项目实施设计中，做好逐个项目工时登记工作，项目设计负责人

根据项目进展情况按月收集并上报参与人员的有效工时，并交由地区负责人、设

计技经部进行审核。设计事业部电网部和配电部主管依据项目的内、外部证据，

对项目证据的完整性与匹配性进行检查，复核当月记录的有效工时数量、工时申

报进度的合理性，并参考设计人员当月有效工时计算绩效考核数据。有效工时及

绩效考核数据经设计事业部负责人核对后，报送至人力资源部，人力资源部核对

无误后提交至财务部，财务部复核后，据此按月归集设计人工成本，并按照各项

目填报的有效工时分摊设计成本。 

3、同一项目人员在不同项目中有效工时的划分 

项目实施中，公司通过自行研发的设计工时管理系统管控各项目及各人员的

设计工时。各月末，设计人员根据其参与项目的完成情况，在其参与的各个设计

项目有效工时范围内填报对应工时，并提交至项目设计负责人汇总；各项目设计

负责人根据其负责项目的实施情况及时更新项目进度，并按月收集、上报项目组

成员的有效工时，项目实施结束且工时全部填报完毕后则自动终结，否则次月系

统自动滚动提请项目负责人填写。经设计事业部主管及部门负责人、公司人力资

源部、财务部各级审批后，单个项目人员在本月度参与全部项目对应的有效工

时，以及单个项目对应全部项目人员的有效工时均在工时管理系统中确定，公司

据此归集各项目的有效工时并分摊相关设计成本。 

对于电力咨询设计业务，公司实行分项目、按月归集核算的方式进行成本管

理，除发生的勘察、设计外协等直接支出直接归入项目成本外，其他的设计成本

（如差旅费、办公费、业务招待费等）按照成本类别统一归集，并根据项目有效

工时占比进行分摊。对于节点类项目，报告期内，公司按项目归集各期发生的设

计成本，未达到收入确认时点时，发生的设计成本计入存货，待收入确认时一并

结转至营业成本；对于非节点类项目，2017 年至 2019 年，公司按项目归集各期发

生的设计成本，设计成本在当期直接结转至营业成本，2020 年实施新收入准则

后，由于非节点类项目收入确认采用“终验法”，已发生的设计成本先计入存货，待

设计成果提交并经客户确认时确认收入、结转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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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部证据验证 

对于履约期间节点明确的设计项目：发行人根据自身电力咨询设计业务的特

点，参考行业规范、借鉴同行业公司的经验，对履约期间结算节点明确的项目所

处阶段以获取的外部证据为判断依据，以初步设计批复、施工图交付、竣工图交

付等对应各阶段性工作节点，发行人根据外部证据确认此类项目所处阶段及相应

的进度比例。 

对于履约期间节点不明确的设计项目：发行人在季度末与客户详细确认各项

目完工情况或正常履约中的项目清单，设计技经部及财务部每月初对上月的项目

进度与工时进度是否相符进行复核。 

综上所述，设计工时系公司管控项目及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公司采用合理

的工时核算方法，建立合理化、标准化的工时管理制度及设计工时管理系统，内

部控制制度健全、规范，实施及管控过程严格、运行有效。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 “第八节/六/（一）/2/（1）/5）有效工时和预算总有效工

时的确定依据”中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补充披露。 

（二）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可比业务的成本核算情况，说明发行人电力咨询

设计业务成本核算的合理性 

1、发行人设计业务成本核算方法 

公司电力咨询设计业务按是否有明确结算节点分为节点类业务和非节点类业

务。在2017-2019年执行原收入准则下，节点类业务按照阶段完工百分比法（节点

法）确认收入，相关成本在未达到节点时计入存货，达到节点时结转至营业成

本，从而与收入确认时点保持一致；非节点类业务中，对于合同金额明确的项目

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相关成本在当期直接结转至营业成本；对于合同金

额不明确的项目，如果预计已发生的成本能够补偿，则按照已发生设计成本确认

收入，相关成本在当期直接结转至营业成本，如果预计已发生成本不能够得到补

偿的，将已经发生的设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提供设计服务收入。 

在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后，节点类业务成本核算和结转方式与原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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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一致；非节点类业务成本先计入存货，在设计成果提交并经客户确认时，确认

收入同时结转成本。 

设计

业务 
分类 原准则 新准则 变化情况 

节点

类项

目 

收入确

认方法 

根据合同服务内容及其结算条

款，按照完成各阶段的履约义务

后确认合同收入 

按照合同约定，将各履约阶段划

分为不同的履约义务，每项履约

义务都属于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

义务，在每个履约义务相应的设

计成果提交并经客户确认时按合

同约定的结算金额确认收入 

无变化 

成本核

算方法 

按项目归集各期发生的设计成

本，未达到收入确认时点时，发

生的设计成本计入存货，待收入

确认时一并结转至营业成本 

按项目归集各期发生的设计成

本，未达到收入确认时点时，发

生的设计成本计入存货，待收入

确认时一并结转至营业成本 

无变化 

非节

点类

项目 

收入确

认方法 

1、对于合同金额明确的项目，

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项目收

入； 

2、对于合同金额不明确的项

目，按照已经发生的设计成本金

额确认收入 

1、合同并未约定明确的履约阶

段，该类合同属于单项履约义

务； 

2、属于某一时点履行的一项履

约义务，在设计成果提交并经客

户确认时确认收入 

1、对于合同金额明确的项

目由完工百分比法调整为终

验法 

2、对于合同金额不明确的

项目由成本金额确认收入调

整为终验法 

成本核

算方法 

按项目归集各期发生的设计成

本，设计成本在当期直接结转至

营业成本 

按项目归集各期发生的设计成本

计入存货，待收入确认时一并结

转至营业成本 

1、原准则下，已发生的设

计成本全部计入损益，不计

入存货； 

2、新准则下，已发生的设

计成本计入存货，待设计成

果提交并经客户确认时确认

收入并结转成本 

2、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可比业务的成本核算情况 

（1）2017-2019年设计业务成本核算对比情况 

可比公司 
成本核算方法 

劳务交易成果能够可靠估计 劳务交易成果不能可靠估计 

永福股份 

项目未完工前，按单个项目归集所发生

的实际成本，项目完工时结转项目相应

的进度成本 

未披露 

中设集团 

工程咨询项目按照单个项目在存货（未

完工项目成本）中归集成本，包括人工

薪酬成本、服务采购成本、其他直接成

本及其他间接费用等。年末或者项目完

工时，按照完工进度确认收入的同时结

转该项目相应进度的项目成本 

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结

转劳务成本 

苏交科 

设计总院 

当期实际发生的劳务成本直接结转当期

营业成本 

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结

转劳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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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设股份 

长高集团 

特锐德 

西昌电力 

1）在原准则下，发行人节点类项目成本在存货中归集，待各阶段履约义务完

成确认收入时转入当期成本，与可比公司永福股份、中设集团结转成本的方法基

本一致。 

2）在原准则下，发行人非节点类项目中按照完工百分比法（合同金额明确的

项目）或者成本金额（合同金额不明确的项目）确认收入，为满足收入、成本的

匹配性原则，发行人按项目归集各期发生的设计成本，设计成本在当期直接结转

至营业成本，成本核算方法与苏交科、设计总院、勘设股份、长高集团、特锐

德、西昌电力基本一致。 

（2）2020年1月1日起设计业务成本核算对比情况 

可比公司 
成本核算方法 

劳务交易成果能够可靠估计 劳务交易成果不能可靠估计 

永福股份 

存货分为未完工项目成本、库存商品

等，其中未完工项目成本，按照单个项

目为核算对象，分别核算各个项目的实

际成本。项目未完工前，按单个项目归

集所发生的实际成本，项目完工时结转

该项目相应进度的项目成本 

未披露 

中设集团 

工程咨询项目按照单个项目在存货（未

完工项目成本）中归集成本，包括人工

薪酬成本、服务采购成本、其他直接成

本及其他间接费用等。年末或者项目完

工时，按照完工进度确认收入的同时结

转该项目相应进度的项目成本 

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结

转劳务成本 

勘设股份 

特锐德 
未披露 未披露 

长高集团 

西昌电力 
未披露 

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结

转劳务成本 

苏交科 

设计总院 

当期实际发生的劳务成本直接结转当期

营业成本 

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结

转劳务成本 

1）在新准则下，发行人节点类项目成本在存货中归集，待各阶段履约义务完

成确认收入时转入当期成本，与可比公司永福股份、中设集团结转成本的方法基

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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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新准则下，对于非节点类设计项目中合同金额明确的项目（劳务交易成

果能够可靠估计），已发生的设计成本计入存货，待设计成果提交并经客户确认

时结转成本，并按照合同金额一次性确认收入，成本核算方法与永福股份、中设

集团基本一致； 

3）在新准则下，发行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于非节点类设计项目中合

同金额不明确的项目（劳务交易成果不能可靠估计），已发生的设计成本计入存

货，待设计成果提交并经客户确认时结转成本并按照已发生成本金额确认收入，

而可比公司中设集团、苏交科、设计总院、长高集团、西昌电力系在履约过程中

确认成本，并平转确认收入，与可比公司相比，发行人在履约过程中不确认收

入、不结转成本，不产生利润。 

综上，发行人电力咨询设计业务成本核算方法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在原准

则下可比公司中也有类似的成本核算方式，具备合理性；在新准则下，可比公司

主要沿袭了以往的成本核算方式，而发行人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非节点类设

计业务成本核算方式进行了调整，因此发行人设计业务成本核算方式与可比公司

存在一定差异，具备合理性。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 “第八节/六/（一）/2/（1）/8）公司设计业务成本核算情

况”中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补充披露。 

二、说明如电力咨询设计业务的相关成本支出在发生当期全部结转成本对报

告期各期财务数据的影响，发行人电力咨询设计业务的成本结转方式是否谨慎、

合理。 

（一）说明如电力咨询设计业务的相关成本支出在发生当期全部结转成本对

报告期各期财务数据的影响 

公司设计业务的所有相关成本支出的去向包括计入当期损益（即当期结转至

营业成本）以及形成期末资产（即存货），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202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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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结转至营业成本（A） 3,275.37 7,794.04 6,959.30 5,406.80 

存货增加额（B） 350.22 109.13 -37.51 48.34 

成本支出合计（A+B） 3,625.59 7,903.18 6,921.79 5,455.14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增加额在成本支出中金额及占比均较低。

2020年6月末，存货增加额有所提高，主要原因是：2017-2019年，公司执行原收入

准则，设计业务中仅节点类项目会形成存货；2020年1-6月，公司执行新收入准

则，非节点类项目中合同金额明确的项目由完工百分比法调整为终验法，合同金

额不明确的项目由成本平转确认收入调整为终验法，为满足收入、成本的匹配性

原则，非节点类项目也会形成存货。 

若相关成本支出当期全部结转成本，主要是上表中存货增加额确认为营业成

本，对公司主要财务数据的影响测算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202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存货 
账面数 6,057.27 12,706.30 5,896.36 4,689.51 

测算数 5,561.80  12,561.05 5,860.24 4,615.87 

营业成本 
账面数 38,017.99 70,095.71 47,364.25 34,525.98 

测算数 38,368.21 70,204.84 47,326.73 34,574.32 

净资产 
账面数 55,805.91 47,903.12 33,692.04 24,568.08 

测算数 55,384.76 47,779.65 33,661.34 24,505.49 

净利润 
账面数 7,975.76 12,730.27 6,668.20 4,861.11 

测算数 7,678.07 12,637.51 6,700.09 4,820.02 

由上表，由于公司设计业务主要计入当期营业成本，形成存货的规模较小，

因此假设公司设计业务的相关成本支出在发生当期全部结转成本，对公司主要财

务指标影响较小。 

（二）发行人电力咨询设计业务的成本结转方式谨慎、合理 

1、发行人设计业务新老准则下结转成本方式对比 

业务

类型 

成本结转方法 

原准则 新准则 变化情况 

节点 按项目归集各期发生的设计 按项目归集各期发生的设计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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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项

目 

成本，未达到收入确认时点

时，发生的设计成本计入存

货，待收入确认时一并结转

至营业成本 

本，未达到收入确认时点时，

发生的设计成本计入存货，待

收入确认时一并结转至营业成

本 

非节

点类

项目 

按项目归集各期发生的设计

成本，设计成本在当期直接

结转至营业成本 

按项目归集各期发生的设计成

本计入存货，待收入确认时一

并结转至营业成本 

1、原准则下，已发生的设计成

本全部计入损益，不计入存

货； 

2、新准则下，已发生的设计成

本计入存货，待设计成果提交

并经客户确认时确认收入并结

转成本 

2、节点类项目新老准则下成本结转方式谨慎、合理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规定：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等发生的可归

属于产品成本、劳务成本等的费用，应当在确认产品销售、劳务收入等时，将已

销售产品、已提供劳务的成本计入当期损益。故当合同未满足收入确认条件而未

确认收入时，合同履约成本因其属于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

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作为存货列示；当合同满足收

入确认条件确认收入时，合同履约成本因其属于企业为提供劳务等发生的可归属

于劳务成本等的费用，则需计入损益。 

1）在原准则下，为满足收入、成本的匹配性原则，成本按照项目归集并列入

存货，待各阶段履约义务完成、符合收入确认条件后，一并确认收入、结转成

本，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并与可比公司永福股份、中设集团结转成本的方

法基本一致，具备谨慎性、合理性。 

2）在新准则下，节点类项目收入确认时点与原准则保持一致，为满足收入、

成本的匹配性原则，成本结转时点也与原准则保持一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

求，并与永福股份、中设集团的成本结转方法基本一致，具备谨慎性、合理性。 

3、非节点类项目新老准则下成本结转方式谨慎、合理 

1）在原准则下，非节点类项目在各期按照完工百分比法（合同金额明确的项

目）或者成本金额（合同金额不明确的项目）确认收入，为满足收入、成本的匹

配性原则，发行人按项目归集各期发生的设计成本，设计成本在当期直接结转至

营业成本，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并与可比公司苏交科、设计总院、勘设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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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长高集团、特锐德、西昌电力基本一致，具备谨慎性、合理性。 

2）在新准则下，非节点类项目收入确认时点统一调整为设计成果提交并经客

户确认时确认收入，为满足收入、成本的匹配性原则，相关成本按照项目归集并

列入存货，待符合收入确认条件后，一并确认收入、结转成本，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要求，具备谨慎性、合理性。其中：对于非节点类设计项目中合同金额明确

的项目，成本核算方法与永福股份、中设集团基本一致，对于非节点类设计项目

中合同金额不明确的项目，与可比公司相比，发行人在履约过程中不确认收入、

不结转成本，不产生利润。 

三、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查阅了发行人的工时管理制度、查看了设计工时管理

系统，抽取了100个设计项目，复核了设计项目有效工时的计算过程，查看了项目

实施中设计人员工时填报及审批流程；了解发行人设计业务成本核算方法，查看

了可比公司可比业务的成本核算情况并进行了相关对比；分析了发行人设计业务

成本结算的谨慎性和合理性，测算了发行人设计成本全部结转当期成本对主要财

务指标的影响。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采用合理的工时核算方法，建立合理化、标准化的设计工时管理制

度及工时管理系统，内部控制制度健全、规范，实施及管控过程严格、运行有

效。 

2、发行人电力咨询设计业务成本核算方法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在原准则下

可比公司中也有类似的成本核算方式，具备合理性；在新准则下，可比公司主要

沿袭了以往的成本核算方式，而发行人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非节点类设计业

务成本核算方式进行了调整，因此发行人设计业务成本核算方式与可比公司存在

一定差异，具备合理性。 

3、发行人设计业务主要计入当期营业成本，形成存货的规模较小，因此假设

公司设计业务的相关成本支出在发生当期全部结转成本，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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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较小。发行人设计业务成本结转方式合理、谨慎，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3 

请发行人：（1）说明报告期内承揽电力工程建设项目是否均与其

开展电力咨询设计业务直接相关，在具体建设项目中两者之间对应关

系情况；（2）结合可比公司的营业收入构成、行业分类情况，并按照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相关标准等说明发行人行业分类是否准确、

对公司主营业务定位相关描述是否准确，如需，请结合实际情况调整

相关内容。 

请保荐机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说明报告期内承揽电力工程建设项目是否均与其开展电力咨询设计业务

直接相关，在具体建设项目中两者之间对应关系情况； 

公司电力工程建设与电力咨询设计业务密切相关，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设计带动施工是行业发展的特有规律 

设计和施工一体化服务是电力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公司也遵循设计带动施

工及其他业务的行业发展规律来拓展市场，公司从事的电力咨询设计和电力工程

建设业务作为公司一站式供用电服务模式的核心环节具有高度相关性。 

首先，从业务拓展角度，公司以设计为先导，扎根目标市场、深度服务客

户，通过在目标市场充分积累客户、人才和项目经验后，积极导入电力工程建设

等相关业务，提升了公司在当地电力服务市场的综合竞争力。其次，从项目实施

来看，电力咨询设计作为电力工程建设项目的首要工作节点，在业务实施过程中

就会统筹安排工程项目建设开展的各项环节，电力工程建设的实施是对设计方案

的具体落实，公司电力咨询设计业务在人员、技术、管理、品牌等方面的积累有

效地带动了公司电力工程建设业务的发展。 

（二）具体项目中电力工程建设与咨询设计直接相关 



44 

在公司的业务实践中，电力工程项目和电力设计项目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报

告期内，公司实施的电力工程项目中同一个工程的施工和设计均由发行人执行的

收入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电力工程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收入金额 收入占比 收入金额 收入占比 收入金额 收入占比 收入金额 收入占比 

设计、施工均由

发行人执行 
20,526.72 54.28% 36,266.61 53.15% 31,067.35 69.85% 17,724.07 57.58% 

设计由第三方执

行，施工由发行

人执行 

17,288.15 45.72% 31,963.55 46.85% 13,407.77 30.15% 13,058.23 42.42% 

合计 37,814.87 100.00% 68,230.16 100.00% 44,475.12 100.00% 30,782.30 100.00%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内，公司实施的电力工程项目中同一个工程的施工和设

计均由发行人执行的（即具有直接对应关系）的收入占比分别为 57.58%、

69.85%、53.15%和54.28%，可见设计和施工具有较强的关联性。 

二、结合可比公司的营业收入构成、行业分类情况，并按照上市公司行业分

类指引的相关标准等说明发行人行业分类是否准确、对公司主营业务定位相关描

述是否准确，如需，请结合实际情况调整相关内容。 

公司主营业务以电力咨询设计业务为基础和主导，涵盖电力咨询设计、电力

工程建设、电力设备供应和智能用电服务业务，其中“设计+工程施工”业务模式

下形成业务收入是公司报告期内主要的收入来源。公司的8家可比公司中，永福股

份、苏交科、设计总院、勘设股份和中设集团5家公司与公司业务模式相近，均采

用“设计+工程施工”业务服务模式；长高集团、特锐德和西昌电力3家主要从事

电气设备生产或电力供应，属于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或电力生产供应行业。因

此，在“设计+工程施工”业务服务模式下，永福股份、苏交科、设计总院、勘设

股份和中设集团5家公司与公司具备可比性。 

报告期内，公司与主要可比公司营业收入构成、行业分类情况对比如下：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构成 行业分类 

永福股份 

电力工程勘察设计（分别占比 45.12% 、 37.26% 、

14.81% 、 24.36% ）、 EPC 工程总承包（分别占比

54.17%、62.30%、82.72%、70.84%）、智慧能源、智能

专业技术服务 



45 

运维 

苏交科 

工程咨询（分别占比 83.84% 、 87.19% 、 89.13% 、

93.15%）、工程承包（分别占比 13.74%、10.86%、

10.28%、6.85%）、产品销售等 

专业技术服务 

设计总院 

勘察设计（分别占比 96.08% 、 96.39% 、 84.18% 、

74.26% ）、工程管理（分别占比 3.92% 、 3.61% 、

4.07%、4.51%）、设计施工总承包 

专业技术服务 

勘设股份 
工程咨询（分别占比 82.34%、79.77%、64.01%）、工程

施工（分别占比 17.66%、20.23%、35.99%） 
专业技术服务 

中设集团 

勘察设计（分别占比 64.90%、62.20%、65.68%）、工程

管理和 EPC（分别占比 11.07%、19.15%、11.00%）、规

划研究、试验检测 

专业技术服务 

公司 

电力咨询设计（分别占比 24.88%、20.80%、15.47%、

10.49%）、电力工程建设（分别占比 65.29%、66.64%、

68.93%、72.01%）、电力设备供应、智能用电服务 

专业技术服务 

注1：2020年1-6月，勘设股份、中设集团未披露其各类业务占比； 

注 2：根据证监会颁布的《2020年3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永福股份最新证监会

行业分类已调整为“建筑业-土木工程建筑业（E48）”，永福股份上市前主要从事国网、大型发

电集团的电网项目勘察设计和工程建设， 而2017年上市后从事的工程项目逐步转变为以国内

外大型新能源公司投资的光伏、风电工程为主；而发行人业务围绕电网项目服务展开，主要从

事电网项目勘察设计和工程建设，打造了集电力勘察设计、工程建设、设备供应、后期智能运

维为一体的产业链体系，与永福的现有业务模式不同。 

由上表可见，报告期内，公司与主要可比公司所属行业分类一致，均属于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的“专业技术服务业（M74）”。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相关标准，“当上市公司某类业务的营业收

入比重大于或等于50%，则将其划入该业务相对应的行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指引》中对“专业技术服务业（M74）”仅做了大类划分，未做出明确的定义和细

分小类的划分。而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行业大类“专

业技术服务业（M74）”包括中类“工程技术与设计服务（M748）”，该中类又

进一步细分为“工程管理服务（M7481）”、“工程勘察活动（M7483）”、“工

程设计活动（M7484）”等小类。 

公司从事的电力咨询设计和电力工程建设业务具备较高的业务相关性，在电

力工程建设业务中公司主要负责电力工程项目管理和从事电力工程施工中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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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安装、电试等专业性要求较高的工作，而将土建、管沟等劳动密集型工作对

外分包，报告期内公司电力工程建设业务各期分包成本占比分别为46.35%、

48.63%、50.56%和46.61%，公司在电力工程建设项目的主要作用为工程项目管理

和专业技术安装。因此，公司从事的电力咨询设计和电力工程建设业务符合《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工程技术与设计服务（M748）”的行业分类。报告期各

期，公司的电力咨询设计和电力工程建设业务收入占比均在50%以上，因此，公司

从事的电力咨询设计和电力工程建设业务均符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专业

技术服务业的行业划分。 

综上，公司的行业分类与可比公司一致，符合相关标准，发行人行业分类和

主营业务定位相关描述准确。 

三、请保荐机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保荐机构取得了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明细表，分析了发行人电力工程与电力

设计业务的相关性；访谈发行人管理层，了解公司业务模式和收入结构，并与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的相关条款进行对比分析；查阅发行人可比公司的收入结构及行业分

类情况，并与发行人进行对比分析。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发行人电力工程建设与电力咨询设计业务密切相关，在具体项目中电力工

程建设与咨询设计具有较强的关联性； 

2、报告期内，电力咨询设计和电力工程建设业务是发行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业务特征符合“专业技术服务业（M74）”特点，行业分类与主要可比公司一致，

发行人行业分类和主营业务定位相关描述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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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苏文电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

函的回复报告》之发行人盖章页） 

 

 

 

苏文电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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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苏文电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

函的回复报告》之保荐机构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孔  磊  孙  琦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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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苏文电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

实函的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

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发行注册落实函回

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 

______________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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